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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法治•公正•信譽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 印行

各直轄市、縣（市）地政士公會 贊助

◎ 修正「自建自購住宅貸款利息及租金補貼辦法」部分條文

◎ 修正「修繕住宅貸款利息及簡易修繕住宅費用補貼辦法」部分條文

◎ 修正「稅務違章案件減免處罰標準」部分條文

◎ 修正「稅務違章案件裁罰金額或倍數參考表」所得稅法第一百十一條、

 第一百十四條、第一百十四條之三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部分◎

◎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三庭-114年度交上字第10號

◎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113年度訴字第4173號

◎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114年度台上字第95號

◎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114年度上易字第160號

◎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114年度台上字第868號

◎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114年度台上字第1188號

◎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114年度台上字第1190號

◎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113年度訴字第65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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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建㉂購住宅貸款利息及租㈮補貼辦法」部分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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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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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6.1 
775.0 
762.0 
772.2 
749.5 
730.5 
668.2 
616.0 
615.6 
603.7 
600.1 
478.3 
352.8 
347.9 
345.5 
318.5 
296.1 
266.6 
216.0 
198.0 
194.3 
193.2 
1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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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 
188.6 
1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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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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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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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5 
138.2 
133.0 
1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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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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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7 
120.4 
122.3 
120.5 
1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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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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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0 
112.8 
112.4 
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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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2 
105.8 
102.8 
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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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8.4 
804.6 
782.2 
777.2 
772.2 
767.9 
755.2 
723.3 
681.9 
644.6 
621.6 
605.1 
589.8 
475.6 
354.9 
354.2 
341.8 
320.1 
297.4 
264.3 
216.3 
198.3 
193.6 
195.9 
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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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 
186.7 
184.7 
1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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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8 
159.4 
152.3 
148.4 
141.9 
138.4 
138.1 
135.2 
135.0 
1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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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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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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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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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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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5 
105.6 
102.8 
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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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6.9 
683.2 
649.9 
627.6 
610.8 
5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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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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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4 
2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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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194.6 
191.9 
192.0 
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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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 
187.6 
179.7 
172.5 
166.5 
159.4 
154.8 
148.7 
143.5 
139.2 
138.0 
135.7 
135.4 
133.8 
133.8 
134.0 
134.4 
132.3 
129.3 
128.5 
126.3 
121.9 
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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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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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9 
115.6 
115.9 
114.3 
113.6 
112.1 
111.5 
111.7 
1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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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9 
101.6 
100.3 

(本表係以各年  (月)  為 100 時，114年 7 月所當之指數)       

民國 114 年 7 月 以各年月為基期之消費者物價指數－稅務專用       



~�II�~

㈳團法㆟㆗華民國㆞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法規彙編㈪刊 114 年 ㈪8

臺㆗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㆔庭 -114 年

度交㆖字第 10 號

臺灣臺北㆞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 年度訴字第 4173 號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14 年度台㆖字第 95 號

臺灣高等法院臺㆗分院民事判決114年度㆖易字第160號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14 年度台㆖字第 868 號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14 年度台㆖字第 1188 號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14 年度台㆖字第 1190 號

臺灣雲林㆞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 年度訴字第 655 號

48

49

50

51

53

55

54

56

司 法 判 解

修正「㉂建㉂購住宅貸款利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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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令 ㆗華民國114年8㈪5㈰台內國字第1140809099號

 法 規 命 令

第  

第  

4

5

條 

條 

修繕住宅貸款利息補貼及簡易修繕住宅費用補貼由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就㆘列事㊠辦理公告；並應

於所轄鄉（鎮、市、區）公所張貼公告，或輔以其他

㊜當方式公告周知：
　

㆒、申請㈾格及評點方式。
　

㆓、受理申請期間及方式。

㆔、各㊠住宅補貼計畫辦理戶數。
　

㆕、修繕住宅貸款之額度、利率、償還方式及年限。
　

㈤、簡易修繕住宅費用補貼額度。
　

㈥、受理申請之機關或單位，並註明聯絡㆞址及電話。
　

㈦、申請書及應檢附之文件㈾料。
　

㈧、承貸㈮融機構㈴單。
　

㈨、其他必要事㊠。

申請修繕住宅貸款利息補貼或簡易修繕住宅費用補貼

者，應具備㆘列各款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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㆒、㆗華民國國民在國內設㈲戶籍，且符合㆘列規定

　　之㆒：
　

　　（㆒）已成年。
　

　　（㆓）未成年，已於安置教養機構或寄養家庭結

　　　　　束安置無法返家。
　

㆓、家庭成員僅持㈲㆒戶住宅且其使用執照核發㈰期

　　逾㈩年，該住宅應為申請㆟持㈲、其配偶持㈲或

　　其與第㆔條第㆕㊠第㆓款㉃第㆕款家庭成員共同

　　持㈲。
　

㆔、家庭年所得及㈶產，應符合住宅補貼對象㆒定所

　　得及㈶產標準。
　

㆕、申請時家庭成員均未接受政府其他住宅補貼。
　

㉂建或㉂購住宅貸款利息補貼、租㈮補貼、修繕住宅

貸款利息補貼及簡易修繕住宅費用補貼，同㆒年度申

請㆟僅得擇㆒種申請，並以㆒件為限，同時申請㆓種

或㆓件以㆖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限期申

請㆟擇㆒申請，屆期未擇㆒者，得全部駁回。同㆒家

庭以㆒㆟提出申請為限，㈲㆓㆟以㆖申請者，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應限期請申請㆟㈿調由㆒㆟提

出申請，屆期㈿調不成者，得全部駁回。
　

目前仍接受政府住宅貸款利息補貼、鄉村㆞區住宅費

用補貼或依集村興建農舍獎勵及㈿助辦法申請並獲獎

勵及㈿助、簡易修繕住宅費用未滿㈩年者，不得申請

修繕住宅貸款利息及簡易修繕住宅費用補貼。

第  

第  

6

7

條 

條 

申請修繕住宅貸款利息補貼或簡易修繕住宅費用補貼

之住宅，應符合㆘列規定：
　

㆒、申請時修繕住宅之使用執照核發㈰期應為向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提出申請㈰逾㈩年，或實

　　施建築管理前已建造完成且辦理建物登記。
　

㆓、建物所㈲權狀影本、建築物使用執照影本、測量

　　成果圖影本或建物登記㈾料，其主要用途應含㈲

　　「住」、「住宅」、「農舍」、「套房」或「公

　　寓」字樣。但主要用途均為空白，得依房屋稅單

　　或稅捐單位證明文件所載全部按住家用稅率課徵

　　房屋稅，認定該建築物全部為住宅使用。
　

㆔、應全部作㉂住使用。

申請修繕住宅貸款利息補貼或簡易修繕住宅費用補貼

者，應於公告申請期間內檢附㆘列書件，向戶籍所在

㆞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
　

㆒、申請書。
　

㆓、申請㆟及其配偶戶口㈴簿影本、全戶戶籍謄本或

　　家庭成員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4�~ ~�5�~

 法 規 命 令114 年 ㈪8㈳團法㆟㆗華民國㆞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法規彙編㈪刊

㆔、家庭成員具備㆘列條件之證明文件。不具備者，

　　免附；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可經由相關主

　　管機關查調並公告免予檢附該證明文件者，亦同：
　

　　（㆒）低收入戶：低收入戶證明影本。
　

　　（㆓）㆗低收入戶：㆗低收入戶證明影本。
　

　　（㆔）㈵殊境遇家庭：各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核發之㈵殊境遇家庭扶助公文影本。
　

　　（㆕）申請㆟育㈲未成年子㊛：
　

　　　　　１、子㊛與申請㆟不同戶籍者，檢附該子

　　　　　　　㊛之戶口㈴簿影本、戶籍謄本或國民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２、申請㆟或其配偶孕㈲之胎兒，視為未

　　　　　　　成年子㊛數，檢附申請㈰前㆒個㈪內

　　　　　　　之㊩療院所或衛生單位出具之證明文

　　　　　　　件影本。
　

　　（㈤）申請㆟於安置教養機構或寄養家庭結束安

　　　　　置無法返家，未滿㆓㈩㈤歲：㈳政主管機

　　　　　關出具之證明。

　　（㈥）受家庭暴力或性侵害之受害者及其子㊛：

　　　　　受家庭暴力或性侵害之相關證明，如保護

　　　　　令影本、判決書影本、家庭暴力及性侵害

　　　　　防治㆗心出具之證明文件；以警察處理家

　　　　　庭暴力事件通報表、報案單、政府立案之

　　　　　㊩療院所開立之驗傷診斷證明書證明者，

　　　　　應同時出具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心轉

　　　　　介證明單（函）或其他足㈾證明之文件。
　

　　（㈦）身心障礙者：身心障礙手冊或身心障礙證

　　　　　明影本。
　

　　（㈧）感染㆟類免疫缺乏病毒者或罹患後㆝免疫

　　　　　缺乏症候群者：㊩療院所或衛生單位出具

　　　　　之證明文件影本。
　

　　（㈨）災民：受災㆒年內經相關主管機關認定之

　　　　　文件影本。
　

　　（㈩）遊民：經㈳政主管機關認定之文件影本。
　

　　（㈩㆒）重大傷病者：全民健康保險主管機關出

　　　　　　具之證明文件影本。
　

　　（㈩㆓）申請㆟為列冊獨居老㆟：經㈳政主管機

　　　　　　關認定之文件影本。
　

　　（㈩㆔）因懷孕或生育而遭遇困境之未成年㆟：

　　　　　　經㈳政主管機關認定之文件影本。
　

　　（㈩㆕）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之文件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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㆕、申請修繕住宅之建物所㈲權狀影本。
　

㈤、持㈲面積未滿㆕㈩平方公尺之共㈲住宅者，應檢

　　附該住宅之建物所㈲權狀影本或房屋稅籍證明。
　

　　㈥、持㈲經政府公告拆遷之住宅者，應檢附政府

　　　　公告拆遷之文件影本。
　

㈦、家庭成員為外籍㆟士、大陸㆞區㆟民、香港或澳

　　門居民者，應檢附外僑居留證（外籍㆟士）、依

　　親居留證或長期居留證（大陸㆞區㆟民）、臺灣

　　㆞區居留證或臺灣㆞區居留入出境證（香港或澳

　　門居民），或檢附護照及出入國（境）紀錄等相

　　關證明文件。
　

㈧、申請修繕之住宅未達本法所定基本居住㈬準者，

　　應檢附該住宅未具備衛浴設備切結書及主管建築

　　機關核發之住宅竣工圖；已達本法所定基本居住

　　㈬準者，免附。
　

㈨、申請修繕之住宅㈲結構安全疑慮者，應檢附耐震

　　能力初步評估㈾料影本等相關㈾料。
　

除申請㆟之配偶外，前㊠第㈦款家庭成員，無居留

證、居留入出境證或護照、出入國（境）相關㈾料，

或出入國（境）相關證明文件顯示未曾入國（境），

視為無該家庭成員。
　

申請書件以掛號郵件寄送者，其申請㈰之認定以郵戳

為憑。
　

經由內政部建置住宅補貼線㆖申請作業網站，申請修

繕住宅貸款利息補貼或簡易修繕住宅費用補貼者，免

檢附第㆒㊠第㆒款文件。

第  11 條 申請修繕住宅貸款利息補貼程序，規定如㆘：
　

㆒、經核定為修繕住宅貸款利息補貼者（以㆘簡稱核

　　定戶），應於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發修

　　繕住宅貸款利息補貼證明之㈰起㈥個㈪內，檢附

　　修繕住宅貸款利息補貼證明，與承貸㈮融機構辦

　　理貸款手續，完成撥款，且不得分次撥貸，屆期

　　未完成撥款手續者，以棄權論。貸款程序及貸款

　　所需相關文件依各承貸㈮融機構規定辦理。
　

㆓、核定戶應於撥款之㈰起㈥個㈪內完成住宅修繕，

　　及檢附修繕前後之照片予承貸㈮融機構備查。但

　　不可歸責於核定戶事由之期間，不予計算。
　

㆔、承貸㈮融機構於核撥貸款後，應將核定戶所持之

　　修繕住宅貸款利息補貼證明正本收存備查。
　

㆕、承貸㈮融機構如依本辦法及因徵信、授信規定等

　　因素駁回核定戶之申請者，應以書面敘明理由通

　　知申請㆟並副知該管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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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戶之抵押擔保品，規定如㆘：
　

㆒、核定戶應以申請㆟為借款㆟，並以申請㆟持㈲或

　　其與第㆔條第㆕㊠第㆓款㉃第㆕款家庭成員共同

　　持㈲之住宅作為本貸款之抵押擔保品，且該住宅

　　不得移轉予配偶或該共同持㈲住宅之家庭成員以

　　外之第㆔㆟。
　

㆓、以配偶或原申請書表所列之第㆔條第㆕㊠第㆔款

　　或第㆕款家庭成員持㈲之住宅辦理貸款者，原申

　　請㆟應向原受理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

　　申請㆟變更；申請㆟變更後仍應符合本辦法之規

　　定。
　

㆔、核定戶以配偶持㈲之住宅為抵押擔保品者，應檢

　　具配偶間約定為共同㈶產之證明文件及住宅所㈲

　　權㆟之同意書，向承貸㈮融機構辦理貸款，並不

　　受第㆒款㈲關抵押擔保品應為申請㆟持㈲或其與

　　第㆔條第㆕㊠第㆓款㉃第㆕款家庭成員共同持㈲

　　規定之限制。
　

㆕、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事後辦理定期查核

　　時，抵押擔保品未符第㆒款規定者，核定戶應於

　　接獲定期查核結果通知後㆓個㈪內，依㆘列方式

　　之㆒辦理：
　

　　（㆒）向原受理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

　　　　　申請㆟變更。
　

　　（㆓）將抵押擔保品產權移轉為原申請㆟全部或

　　　　　部分持㈲。
　

　　（㆔）向承貸㈮融機構補正配偶間約定為共同㈶

　　　　　產之證明文件及住宅所㈲權㆟同意書。
　

依前㊠第㆕款辦理者，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審查符合規定，得繼續受領利息補貼㉃補貼期間期

滿；未符㈾格者，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事

實發生之㈰起撤銷或廢止原補貼之處分，其㉂事實發

生之㈰起溢領之補貼，由承貸㈮融機構通知原核定戶

限期返還。屆期未返還者，由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追繳之。
　

接受修繕住宅貸款利息補貼者（以㆘簡稱受補貼者）

應依約按㈪繳付貸款本息。

第  11 條 申請修繕住宅貸款利息補貼程序，規定如㆘：
　

㆒、經核定為修繕住宅貸款利息補貼者（以㆘簡稱核

　　定戶），應於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發修

　　繕住宅貸款利息補貼證明之㈰起㈥個㈪內，檢附

　　修繕住宅貸款利息補貼證明，與承貸㈮融機構辦

　　理貸款手續，完成撥款，且不得分次撥貸，屆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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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完成撥款手續者，以棄權論。貸款程序及貸款

　　所需相關文件依各承貸㈮融機構規定辦理。
　

㆓、核定戶應於撥款之㈰起㈥個㈪內完成住宅修繕，

　　及檢附修繕前後之照片予承貸㈮融機構備查。但

　　不可歸責於核定戶事由之期間，不予計算。
　

㆔、承貸㈮融機構於核撥貸款後，應將核定戶所持之

　　修繕住宅貸款利息補貼證明正本收存備查。
　

㆕、承貸㈮融機構如依本辦法及因徵信、授信規定等

　　因素駁回核定戶之申請者，應以書面敘明理由通

　　知申請㆟並副知該管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第  

第  

14

15

條 

條 

修繕住宅貸款利息補貼或簡易修繕住宅費用補貼申請

㆟提出申請後死亡，原受理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應以書面通知配偶及直系親屬，於送達之次㈰起㆓

個㈪內申請辦理變更申請㆟，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應依申請變更者之條件予以審查。　　　　　　
　

取得修繕住宅貸款利息補貼證明或簡易修繕住宅費用

補貼核定函者，於接受修繕住宅貸款利息補貼或簡易

修繕住宅費用補貼前或後死亡，原受理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應以書面通知配偶及直系親屬，於送

達之次㈰起㆔個㈪內申請辦理變更取得利息補貼證明

或費用補貼核定函者、受補貼者，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應依申請變更者之條件予以審查。

受補貼者㈲㆘列情事之㆒時，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應㉂事實發生之㈰起停止補貼，並撤銷或廢止原

補貼之處分，其㉂事實發生之㈰起溢領之補貼，由承

貸㈮融機構通知原核定戶限期返還。屆期未返還者，

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追繳之：
　

㆒、家庭成員擁㈲㆓戶以㆖住宅。
　

㆓、申報㈾料㈲虛偽或不實情事。
　

㆔、家庭成員重複接受㆓種以㆖住宅補貼。
　

㆕、未依第㈩㆒條第㆕㊠規定按㈪繳付貸款本息超過

　　㈥個㈪。
　

㈤、接受修繕住宅貸款利息補貼之住宅不符第㈥條建

　　築物主要用途之規定。
　

㈥、接受修繕住宅貸款利息補貼之住宅移轉予配偶或

　　原申請書表所列之第㆔條第㆕㊠第㆔款或第㆕款

　　家庭成員以外之第㆔㆟，且未依第㈩㆒條第㆓㊠

　　第㆕款規定辦理。但因依公職㆟員㈶產申報法規

原受理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前㊠規定變更取

得利息補貼證明者或簡易修繕住宅費用補貼核定函

者，核發證明或核定函之㈰期以變更後之㈰期為準；

變更後之受補貼者，應按原修繕住宅貸款餘額及剩餘

期間，接受利息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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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辦理信託登記，或以權利變換方式參加都市更

　　新而辦理信託登記，於辦理建物所㈲權第㆒次登

　　記前，不在此限。
　

㈦、取得修繕住宅貸款利息補貼證明者死亡，其配偶

　　及直系親屬未依前條第㆓㊠規定辦理變更，且取

　　得核發證明。
　

㈧、未於撥款之㈰起㈥個㈪內檢送修繕前後之照片予

　　承貸㈮融機構備查。
　

㈨、接受修繕住宅貸款利息補貼之住宅非全部作㉂住

　　使用。
　

㈩、於接受第㈩㈥條所定查核時，無正當理由未依限

　　檢附㈾料送查，或檢附㈾料㈲虛偽或不實情事。
　

承貸㈮融機構依前㊠規定收取溢領之利息補貼，應返

還予內政部。
　

第㆒㊠第㆕款情形經承貸㈮融機構轉入催收款㊠者，

其逾期期間已撥付之補貼利息應返還補貼機關；受補

貼者清償積欠本息且恢復正常繳息，補貼機關㉂正常

繳息起恢復補貼。
　

受補貼者返還溢領之利息補貼予承貸㈮融機構，不計

算利息；承貸㈮融機構將溢領之利息補貼返還予補貼

機關，亦同。
　

承貸㈮融機構得依受補貼者之經濟狀況以分期付款方

式要求繳還。但溢領利息補貼返還期限以㈥個㈪為

限。

第  16 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本法第㈩㈦條第㆒㊠

規定，視需要隨時或每年對受補貼者之家庭成員擁㈲

住宅狀況予以查核。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將

修繕住宅貸款利息補貼申請㆟、配偶及原申請書表所

列家庭成員之身分證明文件字號予以建檔，必要時並

得於查核前請申請㆟依限檢附最新㈲關㈾料送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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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修繕住宅貸款利息及簡易修繕

住宅費用補貼辦法」部分條文

內政部令  ㆗華民國114年8㈪5㈰  台內國字第1140809158號

第  

第  

4

5

條 

條 

修繕住宅貸款利息補貼及簡易修繕住宅費用補貼由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就㆘列事㊠辦理公告；並應

於所轄鄉（鎮、市、區）公所張貼公告，或輔以其他

㊜當方式公告周知：
　

㆒、申請㈾格及評點方式。
　

㆓、受理申請期間及方式。
　

㆔、各㊠住宅補貼計畫辦理戶數。
　

㆕、修繕住宅貸款之額度、利率、償還方式及年限。
　

㈤、簡易修繕住宅費用補貼額度。
　

㈥、受理申請之機關或單位，並註明聯絡㆞址及電話。
　

㈦、申請書及應檢附之文件㈾料。
　

㈧、承貸㈮融機構㈴單。
　

㈨、其他必要事㊠。

申請修繕住宅貸款利息補貼或簡易修繕住宅費用補貼

者，應具備㆘列各款條件：

㆒、㆗華民國國民在國內設㈲戶籍，且符合㆘列規定

　　之㆒：
　

　　（㆒）已成年。
　

　　（㆓）未成年，已於安置教養機構或寄養家庭結

　　　　　束安置無法返家。
　

㆓、家庭成員僅持㈲㆒戶住宅且其使用執照核發㈰期

　　逾㈩年，該住宅應為申請㆟持㈲、其配偶持㈲或

　　其與第㆔條第㆕㊠第㆓款㉃第㆕款家庭成員共同

　　持㈲。
　

㆔、家庭年所得及㈶產，應符合住宅補貼對象㆒定所

　　得及㈶產標準。
　

㆕、申請時家庭成員均未接受政府其他住宅補貼。
　

㉂建或㉂購住宅貸款利息補貼、租㈮補貼、修繕住宅

貸款利息補貼及簡易修繕住宅費用補貼，同㆒年度申

請㆟僅得擇㆒種申請，並以㆒件為限，同時申請㆓種

或㆓件以㆖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限期申

請㆟擇㆒申請，屆期未擇㆒者，得全部駁回。同㆒家

庭以㆒㆟提出申請為限，㈲㆓㆟以㆖申請者，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應限期請申請㆟㈿調由㆒㆟提

出申請，屆期㈿調不成者，得全部駁回。
　

目前仍接受政府住宅貸款利息補貼、鄉村㆞區住宅費

用補貼或依集村興建農舍獎勵及㈿助辦法申請並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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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及㈿助、簡易修繕住宅費用未滿㈩年者，不得申請

修繕住宅貸款利息及簡易修繕住宅費用補貼。

第  

第  

6

7

條 

條 

申請修繕住宅貸款利息補貼或簡易修繕住宅費用補貼

之住宅，應符合㆘列規定：
　

㆒、申請時修繕住宅之使用執照核發㈰期應為向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提出申請㈰逾㈩年，或實

　　施建築管理前已建造完成且辦理建物登記。
　

㆓、建物所㈲權狀影本、建築物使用執照影本、測量

　　成果圖影本或建物登記㈾料，其主要用途應含㈲

　　「住」、「住宅」、「農舍」、「套房」或「公

　　寓」字樣。但主要用途均為空白，得依房屋稅單

　　或稅捐單位證明文件所載全部按住家用稅率課徵

　　房屋稅，認定該建築物全部為住宅使用。
　

㆔、應全部作㉂住使用。

申請修繕住宅貸款利息補貼或簡易修繕住宅費用補貼

者，應於公告申請期間內檢附㆘列書件，向戶籍所在

㆞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
　

　

㆒、申請書。
　

㆓、申請㆟及其配偶戶口㈴簿影本、全戶戶籍謄本或

　　家庭成員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㆔、家庭成員具備㆘列條件之證明文件。不具備者，

　　免附；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可經由相關主

　　管機關查調並公告免予檢附該證明文件者，亦同：
　

　　（㆒）低收入戶：低收入戶證明影本。
　

　　（㆓）㆗低收入戶：㆗低收入戶證明影本。

　　（㆔）㈵殊境遇家庭：各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核發之㈵殊境遇家庭扶助公文影本。
　

　　（㆕）申請㆟育㈲未成年子㊛：
　

　　　　　１、子㊛與申請㆟不同戶籍者，檢附該子

　　　　　　　㊛之戶口㈴簿影本、戶籍謄本或國民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２、申請㆟或其配偶孕㈲之胎兒，視為未

　　　　　　　成年子㊛數，檢附申請㈰前㆒個㈪內

　　　　　　　之㊩療院所或衛生單位出具之證明文

　　　　　　　件影本。
　

　　（㈤）申請㆟於安置教養機構或寄養家庭結束安

　　　　　置無法返家，未滿㆓㈩㈤歲：㈳政主管機

　　　　　關出具之證明。
　

　　（㈥）受家庭暴力或性侵害之受害者及其子㊛：

　　　　　受家庭暴力或性侵害之相關證明，如保護

　　　　　令影本、判決書影本、家庭暴力及性侵害

　　　　　防治㆗心出具之證明文件；以警察處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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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庭暴力事件通報表、報案單、政府立案之

　　　　　㊩療院所開立之驗傷診斷證明書證明者，

　　　　　應同時出具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心轉

　　　　　介證明單（函）或其他足㈾證明之文件。
　

　　（㈦）身心障礙者：身心障礙手冊或身心障礙證

　　　　　明影本。
　

　　（㈧）感染㆟類免疫缺乏病毒者或罹患後㆝免疫

　　　　　缺乏症候群者：㊩療院所或衛生單位出具

　　　　　之證明文件影本。
　

　　（㈨）災民：受災㆒年內經相關主管機關認定之

　　　　　文件影本。

　　（㈩）遊民：經㈳政主管機關認定之文件影本。

　　（㈩㆒）重大傷病者：全民健康保險主管機關出

　　　　　　具之證明文件影本。

　　（㈩㆓）申請㆟為列冊獨居老㆟：經㈳政主管機

　　　　　　關認定之文件影本。
　

　　（㈩㆔）因懷孕或生育而遭遇困境之未成年㆟：

　　　　　　經㈳政主管機關認定之文件影本。
　

　　（㈩㆕）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之文件影本。
　

㆕、申請修繕住宅之建物所㈲權狀影本。
　

㈤、持㈲面積未滿㆕㈩平方公尺之共㈲住宅者，應檢

　　附該住宅之建物所㈲權狀影本或房屋稅籍證明。
　

㈥、持㈲經政府公告拆遷之住宅者，應檢附政府公告

　　拆遷之文件影本。
　

㈦、家庭成員為外籍㆟士、大陸㆞區㆟民、香港或澳

　　門居民者，應檢附外僑居留證（外籍㆟士）、依

　　親居留證或長期居留證（大陸㆞區㆟民）、臺灣

　　㆞區居留證或臺灣㆞區居留入出境證（香港或澳

　　門居民），或檢附護照及出入國（境）紀錄等相

　　關證明文件。
　

㈧、申請修繕之住宅未達本法所定基本居住㈬準者，

　　應檢附該住宅未具備衛浴設備切結書及主管建築

　　機關核發之住宅竣工圖；已達本法所定基本居住

　　㈬準者，免附。
　

㈨、申請修繕之住宅㈲結構安全疑慮者，應檢附耐震

　　能力初步評估㈾料影本等相關㈾料。
　

除申請㆟之配偶外，前㊠第㈦款家庭成員，無居留

證、居留入出境證或護照、出入國（境）相關㈾料，

或出入國（境）相關證明文件顯示未曾入國（境），

視為無該家庭成員。
　

申請書件以掛號郵件寄送者，其申請㈰之認定以郵戳

為憑。
　

經由內政部建置住宅補貼線㆖申請作業網站，申請修

繕住宅貸款利息補貼或簡易修繕住宅費用補貼者，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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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附第㆒㊠第㆒款文件。

第  11 條 申請修繕住宅貸款利息補貼程序，規定如㆘：
　

㆒、經核定為修繕住宅貸款利息補貼者（以㆘簡稱核

　　定戶），應於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發修

　　繕住宅貸款利息補貼證明之㈰起㈥個㈪內，檢附

　　修繕住宅貸款利息補貼證明，與承貸㈮融機構辦

　　理貸款手續，完成撥款，且不得分次撥貸，屆期

　　未完成撥款手續者，以棄權論。貸款程序及貸款

　　所需相關文件依各承貸㈮融機構規定辦理。
　

㆓、核定戶應於撥款之㈰起㈥個㈪內完成住宅修繕，

　　及檢附修繕前後之照片予承貸㈮融機構備查。但

　　不可歸責於核定戶事由之期間，不予計算。
　

㆔、承貸㈮融機構於核撥貸款後，應將核定戶所持之

　　修繕住宅貸款利息補貼證明正本收存備查。
　

㆕、承貸㈮融機構如依本辦法及因徵信、授信規定等

　　因素駁回核定戶之申請者，應以書面敘明理由通

　　知申請㆟並副知該管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核定戶之抵押擔保品，規定如㆘：
　

㆒、核定戶應以申請㆟為借款㆟，並以申請㆟持㈲或

　　其與第㆔條第㆕㊠第㆓款㉃第㆕款家庭成員共同

　　持㈲之住宅作為本貸款之抵押擔保品，且該住宅

　　不得移轉予配偶或該共同持㈲住宅之家庭成員以

　　外之第㆔㆟。
　

㆓、以配偶或原申請書表所列之第㆔條第㆕㊠第㆔款

　　或第㆕款家庭成員持㈲之住宅辦理貸款者，原申

　　請㆟應向原受理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

　　申請㆟變更；申請㆟變更後仍應符合本辦法之規

　　定。
　

㆔、核定戶以配偶持㈲之住宅為抵押擔保品者，應檢

　　具配偶間約定為共同㈶產之證明文件及住宅所㈲

　　權㆟之同意書，向承貸㈮融機構辦理貸款，並不

　　受第㆒款㈲關抵押擔保品應為申請㆟持㈲或其與

　　第㆔條第㆕㊠第㆓款㉃第㆕款家庭成員共同持㈲

　　規定之限制。
　

㆕、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事後辦理定期查核

　　時，抵押擔保品未符第㆒款規定者，核定戶應於

　　接獲定期查核結果通知後㆓個㈪內，依㆘列方式

　　之㆒辦理：
　

　　（㆒）向原受理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

　　　　　申請㆟變更。
　

　　（㆓）將抵押擔保品產權移轉為原申請㆟全部或

　　　　　部分持㈲。
　

　　（㆔）向承貸㈮融機構補正配偶間約定為共同㈶



~�22�~ ~�23�~

 法 規 命 令114 年 ㈪8㈳團法㆟㆗華民國㆞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法規彙編㈪刊

　　　　　產之證明文件及住宅所㈲權㆟同意書。
　

依前㊠第㆕款辦理者，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審查符合規定，得繼續受領利息補貼㉃補貼期間期

滿；未符㈾格者，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事

實發生之㈰起撤銷或廢止原補貼之處分，其㉂事實發

生之㈰起溢領之補貼，由承貸㈮融機構通知原核定戶

限期返還。屆期未返還者，由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追繳之。
　

接受修繕住宅貸款利息補貼者（以㆘簡稱受補貼者）

應依約按㈪繳付貸款本息。

第  

第  

14

15

條 

條 

修繕住宅貸款利息補貼或簡易修繕住宅費用補貼申請

㆟提出申請後死亡，原受理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應以書面通知配偶及直系親屬，於送達之次㈰起㆓

個㈪內申請辦理變更申請㆟，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應依申請變更者之條件予以審查。　　　　　　
　

取得修繕住宅貸款利息補貼證明或簡易修繕住宅費用

補貼核定函者，於接受修繕住宅貸款利息補貼或簡易

修繕住宅費用補貼前或後死亡，原受理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應以書面通知配偶及直系親屬，於送

達之次㈰起㆔個㈪內申請辦理變更取得利息補貼證明

或費用補貼核定函者、受補貼者，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應依申請變更者之條件予以審查。　　　　
　

受補貼者㈲㆘列情事之㆒時，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應㉂事實發生之㈰起停止補貼，並撤銷或廢止原

補貼之處分，其㉂事實發生之㈰起溢領之補貼，由承

貸㈮融機構通知原核定戶限期返還。屆期未返還者，

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追繳之：
　

㆒、家庭成員擁㈲㆓戶以㆖住宅。
　

㆓、申報㈾料㈲虛偽或不實情事。
　

㆔、家庭成員重複接受㆓種以㆖住宅補貼。
　

㆕、未依第㈩㆒條第㆕㊠規定按㈪繳付貸款本息超過

　　㈥個㈪。
　

㈤、接受修繕住宅貸款利息補貼之住宅不符第㈥條建

　　築物主要用途之規定。
　

㈥、接受修繕住宅貸款利息補貼之住宅移轉予配偶或

　　原申請書表所列之第㆔條第㆕㊠第㆔款或第㆕款

　　家庭成員以外之第㆔㆟，且未依第㈩㆒條第㆓㊠

　　第㆕款規定辦理。但因依公職㆟員㈶產申報法規

　　定辦理信託登記，或以權利變換方式參加都市更

原受理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前㊠規定變更取

得利息補貼證明者或簡易修繕住宅費用補貼核定函

者，核發證明或核定函之㈰期以變更後之㈰期為準；

變更後之受補貼者，應按原修繕住宅貸款餘額及剩餘

期間，接受利息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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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而辦理信託登記，於辦理建物所㈲權第㆒次登

　　記前，不在此限。
　

㈦、取得修繕住宅貸款利息補貼證明者死亡，其配偶

　　及直系親屬未依前條第㆓㊠規定辦理變更，且取

　　得核發證明。
　

㈧、未於撥款之㈰起㈥個㈪內檢送修繕前後之照片予

　　承貸㈮融機構備查。
　

㈨、接受修繕住宅貸款利息補貼之住宅非全部作㉂住

　　使用。
　

㈩、於接受第㈩㈥條所定查核時，無正當理由未依限

　　檢附㈾料送查，或檢附㈾料㈲虛偽或不實情事。
　

承貸㈮融機構依前㊠規定收取溢領之利息補貼，應返

還予內政部。
　

第㆒㊠第㆕款情形經承貸㈮融機構轉入催收款㊠者，

其逾期期間已撥付之補貼利息應返還補貼機關；受補

貼者清償積欠本息且恢復正常繳息，補貼機關㉂正常

繳息起恢復補貼。
　

受補貼者返還溢領之利息補貼予承貸㈮融機構，不計

算利息；承貸㈮融機構將溢領之利息補貼返還予補貼

機關，亦同。
　

承貸㈮融機構得依受補貼者之經濟狀況以分期付款方

式要求繳還。但溢領利息補貼返還期限以㈥個㈪為

限。

第  16 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本法第㈩㈦條第㆒㊠

規定，視需要隨時或每年對受補貼者之家庭成員擁㈲

住宅狀況予以查核。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將

修繕住宅貸款利息補貼申請㆟、配偶及原申請書表所

列家庭成員之身分證明文件字號予以建檔，必要時並

得於查核前請申請㆟依限檢附最新㈲關㈾料送查。



~�26�~ ~�27�~

 法 規 命 令114 年 ㈪8㈳團法㆟㆗華民國㆞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法規彙編㈪刊

　　稅捐稽徵法第㆕㈩㈧條之㆓第㆓㊠規定授權㈶政部訂定之稅

務違章案件減免處罰標準 ( 以㆘簡稱本標準 ) ，㉂㈧㈩㆓年㈥㈪

㈩㈧㈰訂定以來，歷經多次修正，最近㆒次修正發布㈰期為㆒百

㈩㆕年㆕㈪㆓㈩㆒㈰，㉂㆒百㈩㆕年㆒㈪㆓㈩㈥㈰施行。㆒百㈩

㆔年㈧㈪㈦㈰修正公布所得稅法部分條文，修正扣繳義務㆟範

圍，增訂非居住者扣繳稅款報繳期限遇連續假期得予延長，並將

按固定㈮額或按給付㈮額、扣繳稅額、可扣抵稅額、股利或盈餘

㈮額之固定比率計算罰鍰及㉂動補報或填發者固定減半處罰規

定，修正為按原罰鍰㆖限、㆘限㈮額內處罰。為使稽徵機關衡酌

違章情節或可責難程度減輕或免予處罰，以落實納稅者權利保護

法第㈩㈥條第㆔㊠立法意旨，並考量稽徵實務就本標準第㆓㈩㆕

條屢生㊜用疑義，核㈲通盤檢討之必要，爰修正本標準部分條

文，修正要點如㆘： 

㆓

㆔

、

、

增訂機關、行政法㆟、團體等未依限按實填報或填發扣繳憑

單，已於填報或填發期限屆滿後㈩㈰內㉂動補報或填發，且

補報或填發之扣繳稅額在㈧千元以㆘，免予處罰；修正㈲解

散、廢止等情事，或給付所得與非居住者，未依限按實填報

或填發扣繳憑單，而於次年㆒㈪㆔㈩㆒㈰ ( 次年㆒㈪遇連續

㆔㈰以㆖國定假㈰者，為㆓㈪㈤㈰ ) 以前㉂動補報或填發，

減輕處罰。(修正條文第㈥條) 

增訂營利事業未依限按實填報或填發股利憑單，已於填報或

填發期限屆滿後㈩㈰內㉂動補報或填發，且補報或填發之股

利或盈餘㈮額在㈧萬元以㆘，或未超過應填報或填發之股利

憑單股利或盈餘㈮額百分之㆔㈩，免予處罰；㈲解散或合併

情事，未依限按實填報或填發股利憑單，而於次年㆒㈪㆔㈩

㆒㈰ ( 次年㆒㈪遇連續㆔㈰以㆖國定假㈰者，為㆓㈪㈤㈰ )

以前㉂動補報或填發，減輕處罰。(修正條文第㈧條) 

稅務違章案件減免處罰標準部分條文修正總說明 

以㆘，或於稽徵機關限期責令補報或填發期限內補報或填發

且給付總額在㆕萬元以㆘，免予處罰；㈲解散、廢止等情

事，未依限或未據實申報或未依限填發免扣繳憑單，而於次

年㆒㈪㆔㈩㆒㈰ ( 次年㆒㈪遇連續㆔㈰以㆖國定假㈰者，為

' ㆓㈪㈤㈰ ) 以前㉂動補報或填發，減輕處罰。 ( 修正條文第

㈤條) 

修正「稅務違章案件減免處罰標準」

部分條文

㈶政部令 ㆗華民國114年8㈪8㈰  台㈶稅字第11404564730號

㆒、增訂團體、私立㈻校、事業等未依限或未據實申報或未依限

填發免扣繳憑單，已於申報或填發期限屆滿後㈩㈰內㉂動補

報或填發，且補報或填發之給付總額在新臺幣（㆘同）㈧萬

元以㆘，或逾㈩㈰惟已㉂動補報或填發且給付總額在㈥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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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違章案件減免處罰標準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㆕

㈤、本次修正發布條文施行㈰期。(修正條文第㆓㈩㈥條) 

、增訂依稅捐稽徵法第㆕㈩㈧條之㆒規定免除處罰者，不予計

入相同違章事實次數；所稱相同違章事實之定義。 ( 修正條

文第㆓㈩㆕條)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五條 依所得稅法第一

百十一條第二項規定應

處罰鍰案件，有下列情事

之一者，減輕或免予處

罰：

一、已於申報或填發免扣

繳憑單期限屆滿後

十日內自動補報或

填發免扣繳憑單，且

補報或填發之給付

總額在新臺幣八萬

元以下，或未超過應

申報或填發之免扣

繳憑單給付總額百

分之三十，免予處

罰。

 

二、已自動補報或填發免

扣繳憑單而不符前

款規定，其補報或填

發之給付總額在新

臺幣六萬元以下，免

予處罰。
 三、經稽徵機關通知限期

補報或填發免扣繳

憑單，已於限期內補

報或填發，其補報或

填發之給付總額在

新臺幣四萬元以下，

免予處罰。

 

四、團體、私立學校、事

業有解散、廢止、合

併、轉讓、裁撤、變

更，或破產管理人處

理之破產事務經法

第五條

 

依所得稅法第一

百十一條規定應處罰鍰

案件，依下列規定減輕或

免予處罰：

 

一、私人團體、私立學校、

私營事業、破產財團

或執行業務者未依限

填報或未據實申報或

未依限填發免扣繳憑

單，於填報或填發期

限屆滿後十日內自動

補報或填發，且補報

或填發之給付總額未

超過應填報或填發之

免扣繳憑單給付總額

之百分之三十者，免

予處罰。
 

二、私人團體、私立學校、

私營事業、破產財團

或執行業務者未依限

填報或未據實申報或

未依限填發免扣繳憑

單，已自動補報或填

發免扣繳憑單而不符

前款規定，其給付總

額在新臺幣一千五百

元以下者，按給付總

額之二分之一處罰；

其給付總額逾新臺幣

一千五百元者，按應

處罰鍰減輕二分之

一。

三、私人團體、私立學校、

私營事業、破產財團

一、配合一百十三年八月七

日修正公布所得稅法

第一百十一條，將有關

團體、私立學校、事業、

破產財團之破產管理

人、執行業務者或信託

行為之受託人未依限

或未據實申報或未依

限填發免扣繳憑單之

處罰規定列為同條第

二項，爰序文增敘引用

項次及酌作文字修正，

以資明確，並配合刪除

現行第一款至第三款

違章主體相關文字，以

資精簡。

 

二、考量已於申報或填發免

扣繳憑單期限屆滿後

十日內自動補報或填

發者，其應受責難程度

較低，爰以近年申報案

件為分析基礎，第一款

增訂補報或填發之給

付總額在新臺幣(下

同)八萬元以下免罰，

並維持未超過應申報

或填發之免扣繳憑單

給付總額一定比率之

免罰基準；餘酌作文字

修正。

 

三、考量所得稅法第一百十

一條第二項應處罰鍰

之規定，與同法第一百

十四條第二款及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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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發，或次年一月遇

連續三日以上國定

假日，於二月五日以

前已自動補報或填

發，按應處罰鍰減輕

二分之一。

 知限期內補報或填發

者，按給付總額處罰。

四、（刪除）

行第六條第二項第一

款及第八條第二項第

一款規定，已自動補報

或填發扣繳憑單，其扣

繳稅額在六千元以下

免罰(以給付中華民國

境內居住之個人或在

中華民國境內有固定

營業場所之營利事業，

其扣繳率多為百分之

十推算，給付總額為六

萬元)，及已自動補報

或填發股利憑單，其股

利或盈餘金額在六萬

元以下免罰之規定，修

正第二款前段，定明已

自動補報或填發免扣

繳憑單而不符第一款

規定，其補報或填發之

給付總額在六萬元以

下，免予處罰；配合第

一款及第二款已定明

自動補報或填發免扣

繳憑單之免罰規定，並

提高免罰金額，其餘自

動補報或填發之違章

案件，不符該等免罰規

定者，宜按其違章情節

依稅務違章案件裁罰

金額或倍數參考表處

罰，爰刪除現行第二款

後段規定；餘酌作文字

修正。

 

四、參酌現行第六條第二項

第三款及第八條第二

項第二款規定，經限期

責令補報或填發扣繳

憑單，已依限補報或填

發，其扣繳稅額在四千

元以下免罰(以給付中

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

人或在中華民國境內

有固定營業場所之營

利事業，其扣繳率多為

院裁定終結或終止

情事，未依限或未據

實申報或未依限填

發免扣繳憑單，而於

次年一月三十一日

以前已自動補報或

 
或執行業務者未依限

填報或未據實申報或

未依限填發免扣繳憑

單，其給付總額在新

臺幣一千五百元以

下，經於稽徵機關通

百十四條之三第二項

應處罰鍰之規定，同屬

對違反憑單申報或填

發義務之行為罰，為使

是類情形免罰金額上

限趨於一致，爰參酌現

百分之十推算，給付總

額為四萬元)，及經限

期責令補報或填發股

利憑單，已依限補報或

填發，其股利或盈餘金

額在四萬元以下免罰

之規定，將第三款經稽

徵機關通知限期補報

或填發免扣繳憑單，已

於限期內補報或填發

者，修正為補報或填發

之給付總額在四萬元

以下免罰；餘酌作文字

修正。

 

五、現行第四款已於九十六

年四月二十七日修正

刪除，已無保留必要，

爰予刪除。

 

六、配合一百十三年八月七

日修正公布所得稅法

第八十九條第三項但

書規定，團體、私立學

校、事業有解散、廢止、

合併、轉讓、裁撤、變

更，或破產管理人處理

之破產事務經法院裁

定終結或終止時，應隨

時填發免扣繳憑單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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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

第六條 依所得稅法第一

百十四條第一款規定應

處罰鍰案件，其應扣未扣

或短扣之稅額在新臺幣

三千元以下，經稽徵機關

限期責令補繳稅款及補

報扣繳憑單，已於限期內

繳納及補報者，免予處

罰。

依所得稅法第一百

十四條第二款規定應處

罰鍰案件，有下列情事之

一者，減輕或免予處罰：

 

一、已於填報或填發扣繳

憑單期限屆滿後十

日內自動補報或填

發扣繳憑單，且補報

或填發之扣繳稅額

在新臺幣八千元以

下，或給付總額未超

過應填報或填發之

第六條 依所得稅法第一

百十四條第一款規定應

處罰鍰案件，其應扣未扣

或短扣之稅額在新臺幣

三千元以下，經限期責令

補繳稅款及補報扣繳憑

單，已依限繳納及補報

者，免予處罰。

 

   

依所得稅法第一百

十四條第二款規定應處

罰鍰案件，有下列情事之

一者，減輕或免予處罰：

 

一、已自動補報或填發扣

繳憑單，其扣繳稅額

在新臺幣六千元以

下者，免予處罰。

 

二、已於填報或填發扣繳

憑單期限屆滿後十

日內自動補報或填

發扣繳憑單，且補報

或填發之給付總額

一、第一項酌作文字修正。

二、第二項修正如下：

(一)配合修正條文第五

條各款順序，現行第

二款移列至第一款，

並參照修正條文第

五條第一款免罰規

定，將百分比免罰基

準修正為「應填報或

填發之扣繳憑單給

付 總 額 百 分 之 三

十」，俾使二者適用

基準一致；另增訂金

額免罰基準為補報

或填發之扣繳稅額

在八千元以下之免

罰態樣；餘酌作文字

修正。
 

(二)現行第一款移列至

第二款並酌作文字

修正。

扣繳憑單給付總額

百分之三十，免予處

罰。
 二、已自動補報或填發扣

繳憑單而不符前款

規定，其扣繳稅額在

新臺幣六千元以下，

免予處罰。

 

三、經稽徵機關限期責令

補報或填發扣繳憑

單，已於限期內補報

或填發，其扣繳稅額

在新臺幣四千元以

下，免予處罰。

 

四、機關、行政法人、團

體、學校、事業有解

散、廢止、合併、轉

讓、裁撤、變更，或

破產管理人處理之

破產事務經法院裁

定終結或終止情事，

未依規定期限按實

未超過應填報或填

發之扣繳暨免扣繳

憑單給付總額百分

之三十者，免予處

罰。

 三、經限期責令補報或填

發扣繳憑單，已依限

補報或填發，其扣繳

稅額在新臺幣四千

元以下者，免予處

罰。

 

四、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

之個人，或在中華民

國境內無固定營業

場所之營利事業，有

所得稅法第八十八

條第一項規定之各

類所得時，扣繳義務

人如未於代扣稅款

之日起十日內申報

扣繳憑單，而於次年

一月三十一日以前

 
(三)第三款酌作文字修

正。
 

(四)現行第五款移列至

第四款，並配合一百

十三年八月七日修

正公布所得稅法第

九十二條第一項但

書有關扣繳義務人

範圍，酌作文字修

正；另配合所得稅法

第一百十四條第二

款修正，刪除按扣繳

稅額固定比率計算

罰鍰之規定，並參照

修正條文第五條第

四款減輕處罰之規

定，定明按應處罰鍰

減輕二分之一；餘酌

作文字修正。

(五)現行第四款移列至

第五款，並配合所得

稅法第一百十四條

於十日內列單申報主

管稽徵機關，倘其未依

限或未據實申報或未

依限填發，而於次年一

月三十一日以前已自

動補報或填發，或次年

一月遇連續三日以上

國定假日，於二月五日

以前已自動補報或填

發，稽徵機關

稅源資料，違章情節輕

微，宜減輕處罰，爰參

照現行第六條第二項

第五款規定，增訂第

款，定明是類違章情形

按應處罰鍰減輕二分

仍得掌握

四

填報或填發扣繳憑

單，而於次年一月三

十一日以前已自動

補報或填發，或次年

一月遇連續三日以

上國定假日，於二月

五日以前已自動補

報或填發，按應處罰

鍰減輕二分之一。

 

五、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

之個人，或在中華民

國境內無固定營業

場所之營利事業，有

所得稅法第八十八

條第一項規定之各

類所得，或總機構在

已自動申報，或次年

一月遇連續三日以

上國定假日，於二月

五日以前已自動申

報者，按應扣繳稅額

處百分之五之罰鍰。

 

五、營利事業解散、廢止、

合併或轉讓，或機

關、團體裁撤、變更

時，扣繳義務人如未

於十日內申報扣繳

憑單，而於次年一月

三十一日以前已自

動申報，或次年一月

遇連續三日以上國

定假日，於二月五日

第二款修正，刪除按

扣繳稅額固定比率

計算罰鍰之規定；考

量給付所得與非居

住者，扣繳義務人已

依規定扣繳稅款，惟

未依限按實填報或

填發扣繳憑單，嗣於

次年一月三十一日

以前已自動補報或

填發，或次年一月遇

連續三日以上國定

假日，於二月五日以

前已自動補報或填

發，稽徵機關仍得掌

握稅源資料，違章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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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境外而在

中華民國境內有固

定營業場所之營利

事業獲配股利或盈

餘，扣繳義務人未依

規定期限按實填報

或填發扣繳憑單，而

於次年一月三十一

日以前已自動補報

或填發，或次年一月

遇連續三日以上國

定假日，於二月五日

以前已自動補報或

填發，按應處罰鍰減

輕二分之一。

 

以前已自動申報者，

按應扣繳稅額處百

分之五之罰鍰。
 

節輕微，宜減輕處

罰，爰修正為按應處

罰鍰減輕二分之一；

另增訂扣繳義務人

違反所得稅法第九

十二條第三項規定

之違章案件，亦得適

用本款減輕處罰規

定；餘酌作文字修

正。

  

第八條 依所得稅法第一

百十四條之三第一項規

定應處罰鍰案件，有下列

情事之一者，免予處罰：

 

一、已自動補報或填發股

利憑單，其可扣抵稅

額在新臺幣六千元

以下。

 

二、經稽徵機關限期責令

補報或填發股利憑

單，已於限期內補報

或填發，其可扣抵稅

額在新臺幣四千元

第八條

 

依所得稅法第一

百十四條之三第一項規

定應處罰鍰案件，有下列

情事之一者，免予處罰：

 

一、已自動補報或填發股

利憑單，其可扣抵稅

額，在新臺幣六千元

以下。

 

二、經限期責令補報或填

發股利憑單，已依限

補報或填發，其可扣

抵稅額，在新臺幣四

千元以下。

一、第一項各款酌作文字及

標點符號修正。

二、第二項序文酌作文字修

正，另各款修正如下：

(一)為使違反憑單填報

或填發義務之行為

罰，其減輕或免予處

罰規定趨於一致，增

訂第一款，參照修正

條文第五條第一款

及第六條第二項第

一款免罰規定，定明

已於填報或填發股

以下。

依所得稅法第一百

十四條之三第二項規定

應處罰鍰案件，有下列情

事之一者，減輕或免予處

罰：

一、已於填報或填發股利

憑單期限屆滿後十

日內自動補報或填

發股利憑單，且補報

或填發之股利或盈

餘金額在新臺幣八

萬元以下，或未超過

應填報或填發之股

利憑單股利或盈餘

金額百分之三十，免

予處罰。

 

二、已自動補報或填發股

利憑單而不符前款

規定，其股利或盈餘

金額在新臺幣六萬

元以下，免予處罰。 
三、經稽徵機關限期責令

補報或填發股利憑

單，已於限期內補報

或填發，其股利或盈

餘金額在新臺幣四

萬元以下，免予處罰

。

 
四、營利事業有解散或合

併情事，未依規定期

限按實填報或填發

股利憑單，而於次年

一月三十一日以前

已自動補報或填發，

或次年一月遇連續

三日以上國定假日，

於二月五日以前已

自動補報或填發，按

應處罰鍰減輕二分

之一。

依所得稅法第一百

十四條之三第三項規定

應處罰鍰案件，有下列情

依所得稅法第一百

十四條之三第二項規定

應處罰鍰案件，有下列情

事之一者，免予處罰：

一、已自動補報或填發股

利憑單，其股利或盈

餘金額，在新臺幣六

萬元以下。

 

二、經限期責令補報或填

發股利憑單，已依限

補報或填發，其股利

或盈餘金額，在新臺

幣四萬元以下。

 

   

依所得稅法第一百

十四條之三第三項規定

應處罰鍰案件，有下列情

事之一者，減輕或免予處

罰：

 

一、營利事業未依限申報

股東可扣抵稅額帳

戶變動明細資料，而

該帳戶當期應計入

或應減除金額在新

臺幣三千元以下，致

期初、期末餘額資料

變動在新臺幣三千

元以下，免予處罰。

 二、營利事業未依限申報

或未據實申報股東

可扣抵稅額帳戶變

動明細資料，不符前

款規定，而於申報期

限屆滿後十五日內

自動補報，按應處罰

鍰減輕二分之一。

 利憑單期限屆滿後

十日內自動補報或

填發股利憑單，且補

報或填發之股利或

盈餘金額在八萬元

以下或未超過應填

報或填發之股利憑

單股利或盈餘金額

百分之三十，免予處

罰。

 

(二)現行第一款移列至

第二款並酌作文字

修正。

 

(三)現行第二款移列至

第三款並酌作文字

修正。

 

(四)為使違反憑單填報

或填發義務之行為

罰，其減輕或免予處

罰規定趨於一致，增

訂第四款，參照修正

條文第五條第四款

及第六條第二項第

四款減輕處罰之規

定，定明營利事業有

解散或合併情事，未

依限按實填報或填

發股利憑單，而於次

年一月三十一日以

前已自動補報或填

發，或次年一月遇連

續三日以上國定假

日，於二月五日以前

已自動補報或填發，

按應處罰鍰減輕二

分之一。

  

三、第三項未修正。

事之一者，減輕或免予處

罰：

一、營利事業未依限申報

股東可扣抵稅額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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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變動明細資料，而

該帳戶當期應計入

或應減除金額在新

臺幣三千元以下，致

期初、期末餘額資料

變動在新臺幣三千

元以下，免予處罰。

 

二、營利事業未依限申報

或未據實申報股東

可扣抵稅額帳戶變

動明細資料，不符前

款規定，而於申報期

限屆滿後十五日內

自動補報，按應處罰

鍰減輕二分之一。
 

第十六條
 

依加值型及非

加值型營業稅法第四十

八條規定應處罰鍰案件，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免予

處罰：
 

一、營業人開立統一發

票，每張所載之銷售

額在新臺幣一千元

以下、銷售額較實際

銷售額短（溢）開新

臺幣一千元以下或

營業稅較實際營業

稅短（溢）開新臺幣

五十元以下。

 

二、營業人開立電子發

票，每張所載之銷售

額在新臺幣二千元

以下、銷售額較實際

銷售額短（溢）開新

臺幣二千元以下或

營業稅較實際營業

稅短（溢）開新臺幣

一百元以下。

三、營業人開立統一發票

應行記載事項錯誤，

第十六條
 

依加值型及非

加值型營業稅法第四十

八條規定應處罰鍰案件，

符合下列規定之一者，免

予處罰：
 

一、營業人開立統一發

票，每張所載之銷售

額在新臺幣一千元

以下、銷售額較實際

銷售額短（溢）開新

臺幣一千元以下或

營業稅較實際營業

稅短（溢）開新臺幣

五十元以下。

 

二、營業人開立電子發

票，每張所載之銷售

額在新臺幣二千元

以下、銷售額較實際

銷售額短（溢）開新

臺幣二千元以下或

營業稅較實際營業

稅短（溢）開新臺幣

一百元以下。

三、營業人開立統一發票

應行記載事項錯誤，

序文酌作文字修正，並配合

修正條文第二十四條增訂

第二項，第四款增敘引用項

次。  

於未經檢舉、未經稽

徵機關或財政部指

定之調查人員進行

調查前，已主動向稽

徵機關更正及報備

實際交易資料，其開

立與營業人之統一

發票各聯錯誤處並

已更正，且更正後買

賣雙方確實依該實

際交易資料申報，無

短報、漏報、短開、

溢開營業稅額。

 

四、營業人開立統一發

票，應行記載事項僅

買受人營利事業統

一編號登載錯誤，其

自行發現或經稽徵

機關查獲通知後，已

向稽徵機關辦理更

正及報備實際交易

資料，並更正其開立

之統一發票各聯錯

誤處，且更正後買賣

雙方確實依該實際

交易資料申報；其登

載錯誤係因不可歸

責於營業人之事由

者，不計入第二十四

條第一項第一款規

定之違章次數。

 

五、營業人開立電子發票

字軌號碼登載錯誤，

於未經檢舉、未經稽

徵機關或財政部指

定之調查人員進行

調查前，已主動向稽

徵機關報備。但屬字

軌號碼重複開立者，

應以營業人主動報

於未經檢舉、未經稽

徵機關或財政部指

定之調查人員進行

調查前，已主動向稽

徵機關更正及報備

實際交易資料，其開

立與營業人之統一

發票各聯錯誤處並

已更正，且更正後買

賣雙方確實依該實

際交易資料申報，無

短報、漏報、短開、

溢開營業稅額。

 

四、營業人開立統一發

票，應行記載事項僅

買受人營利事業統

一編號登載錯誤，其

自行發現或經稽徵

機關查獲通知後，已

向稽徵機關辦理更

正及報備實際交易

資料，並更正其開立

之統一發票各聯錯

誤處，且更正後買賣

雙方確實依該實際

交易資料申報；其登

載錯誤係因不可歸

責於營業人之事由

者，不計入第二十四

條第一款規定之違

章次數。

 

五、營業人開立電子發票

字軌號碼登載錯誤，

於未經檢舉、未經稽

徵機關或財政部指

定之調查人員進行

調查前，已主動向稽

徵機關報備。但屬字

軌號碼重複開立者，

應以營業人主動報



~�38�~ ~�39�~

 法 規 命 令114 年 ㈪8㈳團法㆟㆗華民國㆞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法規彙編㈪刊

第十六條之三 依加值型

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四十八條之二規定應處

罰鍰案件，有下列情事之

一者，免予處罰：

 

一、營業人經稽徵機關第

一次通知限期補正，

已依限並據實補正。

 

二、營業人於未經檢舉、

未經稽徵機關通知

限期補正或財政部

指定之調查人員進

行調查前，已據實傳

輸存證；其免罰不計

入第二十四條第一

項第一款規定之違

章次數。

 

第十六條之三 依加值型

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四十八條之二規定應處

罰鍰案件，符合下列規定

之一者，免予處罰：

 

一、營業人經稽徵機關第

一次通知限期補正，

已依限並據實補正。

 

二、營業人於未經檢舉、

未經稽徵機關通知

限期補正或財政部

指定之調查人員進

行調查前，已據實傳

輸存證；其免罰不計

入第二十四條第一

款規定之違章次數。

 

序文酌作文字修正，並配合

修正條文第二十四條增訂

第二項，第二款增敘引用項

次。

 

第二十四條

 

納稅義務人、

扣繳義務人、代徵人、代

繳人、申報金融機構有下

列情事之一者，不適用本

標準減輕或免予處罰： 
一、一年內有相同違章事

實三次以上。但依本

法第四十八條之一

規定免除處罰者，不

予計入。

 二、故意違反稅法規定。

 
三、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

方法逃漏稅捐。

 

前項第一款所稱相

同違章事實，指行為人違

反本法或稅法同條項款

規定。

 

第二十四條

 

納稅義務人、

扣繳義務人、代徵人、代

繳人、申報金融機構有下

列情事之一者，不適用本

標準減輕或免予處罰：  
一、一年內有相同違章事

實三次以上。
 

二、故意違反稅法規定。
 三、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

方法逃漏稅捐。

 

 

 

一、為落實稅捐稽徵法第四

十八條之一鼓勵納稅

義務人自新之意旨，參

照財政部一百零九年

十月二十二日台財關

字第一○九一○一六

○一三號令第二點規

定，增訂第一項第一款

但書，定明依稅捐稽徵

法第四十八條之一規

定免除處罰者，不予計

入相同違章事實次數。

 

二、為使各稽徵機關對於

「相同違章事實」認定

有一致性準據，參照財

政部一百零九年十月

二十二日台財關字第

一○九一○一六○一

三號令第二點規定，增

訂第二項，定明「相同

違章事實」指行為人違

反稅捐稽徵法或各稅

法「同條項款」規定。

例如加值型及非加值

型營業稅法第五十一

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

二款分屬不同違章事

備並已依實際交易

資料申報，且無短

報、漏報營業稅額者

為限。

 
備並已依實際交易

資料申報，且無短

報、漏報營業稅額者

為限。

 

實。

 

第二十六條 本標準自發

布日施行。但中華民國一

百零五年一月十五日修

正發布之第三條之二，自

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施

行；一百十三年十一月二

十一日修正發布條文，自

一百十四年一月一日施

行；一百十四年四月二十

一日修正發布條文，自一

百十四年一月二十六日

施行；一百十四年八月八

日修正發布之第五條、第

六條及第八條，自一百十

四年一月一日施行。

 

第二十六條 本標準自發

布日施行。但中華民國一

百零五年一月十五日修

正發布之第三條之二，自

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施

行；一百十三年十一月二

十一日修正發布條文，自

一百十四年一月一日施

行；一百十四年四月二十

一日修正發布條文，自一

百十四年一月二十六日

施行。

 

配合行政院一百十三年八

月二十七日院臺財字第一

一三一○二二七八九號令

核定所得稅法部分條文修

正條文自一百十四年一月

一日施行，爰修正但書，定

明本次修正發布之第五條、

第六條及第八條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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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稅務違章案件裁罰㈮額或倍數參考表」

所得稅法第㆒百㈩㆒條、第㆒百㈩㆕條、第

㆒百㈩㆕條之㆔第㆒㊠及第㆓㊠規定部分

㈶政部令  ㆗華民國114年8㈪8㈰  台㈶稅字第1140456473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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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 法 判 解

臺㆗高等行政法院判決-高等行政訴訟庭

第㆔庭-114年度交㆖字第10號

臺灣臺北㆞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4173號

　　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條第1款、第3款、第56條

第 1 ㊠第 1 款及第 82 條第 1 ㊠第 1 款、第 2 ㊠前段規定，並

參據司法院釋字第 564 號解釋意旨，可知專供行㆟通行之騎樓

係屬道路種類㆗之㆟行道，乃供公眾通行之用，其所㈲㆟於建築

之初即負㈲供公眾通行之義務。因此騎樓既應納入道路管制措施

之㊜用範圍，其所㈲㆟雖仍享㈲所㈲權，且未完全喪失管理、使

用、收益、處分之權能，但利用行為不得㈲礙於通行。準此以

論，騎樓既屬專供行㆟通行使用之㆟行道，行為㆟㈲違規占用騎

樓停車或設置障礙物，妨礙公眾通行之情事者，其法律效果係該

違規行為㆟應即時停止並消除障礙，且負㈲罰鍰之行政責任，尚

無使該騎樓因此發生廢止之法律效果。換言之，供行㆟通行之整

條騎樓廊道，若㈲數住戶分別違規占用其門前騎樓，妨礙公眾通

行，無論其違規行為發生之先後，均應各㉂單獨負其行政法㆖之

責任，發生在前之違規行為，無論其占用狀況消除與否，均不影

響該騎樓尚具㆟行道性質之法律效果，亦無從使發生在後之違規

行為因此具㈲法律正當性，而卸免行政罰之責任。

㆒

㆓

、

、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6條第1㊠第2款、第3㊠、第10條

第 1 ㊠規定，在於明確規範區分所㈲權㆟間之相鄰關係，以

杜紛爭，故倘非進入或使用相鄰區分所㈲權㆟之專㈲部分、

約定專用部分，即無以完成其維護、修繕專㈲部分、約定專

用部分或設置管線，該相鄰區分所㈲權㆟㉂㈲容忍之義務。

除非工作物所㈲㆟能舉證證明民法第 191 條第 1 ㊠但書所

示之情形存在，得免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外，因㈯㆞㆖

之工作物造成他㆟之損害，即推定工作物所㈲㆟㈲過失，而

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又所謂㈯㆞㆖之工作物，係指

以㆟工作成之設施，建築物係其例示，而建築物內部之設備

如㆝花板、樓梯、㈬電配置管線設備等，屬建築物之成分

者，為建築物之㆒部，應包括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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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 法 判 解

臺灣高等法院臺㆗分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易字第160號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台㆖字第95號

　　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所定債務㆟異議之訴，係債務㆟

就執行㈴義所示之債權，以其執行㈴義成立後，㈲消滅或妨礙債

權㆟請求之事由發生，本於程序法㆖之異議權，以排除執行㈴義

執行力為目的之訴訟。據此，確定判決以及與確定判決㈲同㆒效

力之執行㈴義，債務㆟以既判力基準時以後所發生清償、提存、

免除、抵銷、消滅時效、契約解除或撤銷等事由，於執行程序終

結前，提起債務㆟異議之訴，並非法所不許（最高法院 112 年

度台㆖字第 2570 號判決同此意旨）。又給付之訴之被告，對

於原告㈲得為抵銷之債權，而在言詞辯論終結前未主張抵銷，迨

其敗訴判決確定後表示抵銷之意思者，其消滅債權㆟請求之事

由，不得謂非發生在該訴訟言詞辯論終結之後，依強制執行法第

14 條之規定，㉂得提起執行異議之訴（最高法院 29 年渝㆖字

第 1123 號判決先例、 99 年度台㆖字第 90 號判決同此意

旨）。

　　父母對於未成年之子㊛，㈲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民法第

1084 條第 2 ㊠定㈲明文。扶養之程度，應按受扶養權利者之

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之經濟能力及身分定之。負扶養義務者㈲

數㆟，而其親等同㆒時，應各依其經濟能力，分擔義務，民法第

1119 條、第 1115 條第 3 ㊠亦㈲明文。又按父母均應依各㉂

　　㉀祀公業之派㆘，對產生於㉀祀公業之權利，依其㆒定份額

㈲請求分配權；但對於共㈲㆞之持分，則無固定持分。㉀祀公業

㈶產㆖之收益，㆒般習慣是充為㉀祀其祖先之費用，但㉀祀費用

之外之殘額，要如何處理之問題，並無㆒定習慣可循，可依各㉀

祀公業之規約，或㉀祀公業之慣例處理。

　　按㈰治時期㆒般性派㆘權利包括：派㆘表決權、收益分派權

利、得以擔任㉀祀公業㆟權利、分配殘餘㈶產權利、參與處分公

業㈶產權利等。公業之派㆘，對產生於公業之權利，依其㆒定份

額㈲請求分配權；但對於共㈲㆞之持分，則無固定持分。㉀祀公

業㈶產㆖之收益，㆒般習慣是充為㉀祀其祖先之費用，但㉀祀費

用之外之殘額，要如何處理之問題，並無㆒定習慣可循，可依各

㉀祀公業之規約，或該公業之慣例處理（參考㉂? 齒松平，㉀祀

公業與臺灣㈵殊法律研究，眾文圖書股份㈲限公司，80年 5㈪

1版1刷發行，頁50、52）。
　

　　因廖阿法已無子嗣，廖謝甘為廖阿法立嗣目的所收養為螟蛉

子，屬死後養子，依臺灣㈰治時期死後立嗣之習俗，其效力等於

生前收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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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對子㊛負扶養義務。若均㈲扶養能力時，對於子㊛之扶養費

用均應分擔。因此，父母之㆒方單獨扶養，㉂得依不當得利之規

定請求他方償還㈹墊其應分擔之扶養費用（最高法院 92 年度台

㆖字第1699號判決同此意旨）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台㆖字第868號

　 　 按債權㆟基於債之關係，得向債務㆟請求給付，民法199

條第1㊠定㈲明文。債務㆟之給付義務，包含債之關係所生之主

給付義務、從給付義務，及應斟酌債權㆟權利、合法權益及利益

之保護義務（附隨義務），確保債權㆟之給付利益獲得最大可能

之滿足。如㈲違反，應依其違反態樣，分別負給付不能、給付遲

延及不完全給付之債務不履行責任。又因契約互負債務之當事

㆟，如㆒方㈲先為給付之義務者，僅他方享㈲同時履行抗辯權，

此觀民法第 264 條第 1 ㊠之規定㉂明。而雙務契約若為承攬關

係，參酌民法第 505 條第 1 ㊠所規定報酬後付原則，㆒般咸認

承攬㆟㈲先為給付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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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台㆖字第1190號

　　按繼承㆟㈲數㆟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對於遺產全部

為公同共㈲，民法第 1151 條定㈲明文。又遺產分割，係以整

個遺產㆒體予以分割，並非以遺產㆗個別之㈶產分割為對象。繼

承㆟請求分割公同共㈲之遺產，性質㆖為處分行為，如係不動

產，依民法第759條規定，於未辦妥繼承登記前，不得為之。

   按不動產之繼承登記，得由任何繼承㆟為全體繼承㆟聲請

之，除經繼承㆟全體同意，得申請為分別共㈲之登記外，均應申

請為公同共㈲之登記，此觀㈯㆞法第 73 條第 1 ㊠、㈯㆞登記規

則第 120條第1㊠規定即明。

　　按繼承㆟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但法律另㈲規定或契約另㈲

訂定者，不在此限，民法第 1164 條定㈲明文。又民法第 116

4 條所定之遺產分割，係以整個遺產為㆒體為分割，並非以遺產

㆗個別之㈶產分割為對象，亦即遺產分割之目的在廢止遺產全部

之公同共㈲關係，而非旨在消滅個別㈶產之公同共㈲關係，其分

割方法應對全部遺產整體為之（最高法院 86 年度台㆖字第 14

36 號判決參照）。本件被繼承㆟之遺產，並無不能分割之情

形，亦無不分割之約定，兩造既不能㈿議分割，故㆚○○請求分

割，於法即無不合，應予准許。次按，終止遺產之公同共㈲關

係，應以分割方式為之，將遺產之公同共㈲關係終止改為分別共

關係，性質㆖為遺屬分割遺產方法之㆒（最高法院 93 年度台㆖

字第 2609 號判決參照）。又分割遺產之訴，法院認原告請求

為㈲理由，應依民法第 830 條第 2 ㊠、第 824 條第 2 ㊠規定

為㊜當之分割，不受任何共㈲㆟主張之拘束，且法院選擇遺產分

割之方法，應具體斟酌公平原則，繼承㆟間之利害關係，遺產之

性質及價格、利用價值、經濟效用、使用現狀及各繼承㆟之意願

等因素，為妥㊜之分割。

　　因共㈲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訴

當事㆟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

事㆟負擔其㆒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 定㈲明文。本件分割

遺產之訴，係固㈲必要共同訴訟，兩造間本可互換㆞位起訴，並

因本件遺產分割而均蒙其利，如由㆒造負擔全部訴訟費用，顯失

公平，㉂就遺產分割部分由兩造依應繼分比例分擔，始為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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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契約訂定向第㆔㆟為給付者，要約㆟得請求債務㆟向第㆔

㆟為給付，其第㆔㆟對於債務㆟，亦㈲直接請求給付之權，民法

第 269條第 1㊠定㈲明文。要約㆟與債務㆟於成立基本行為（補

償關係）之同時，附加約款，使第㆔㆟取得直接向債務㆟請求給

付權利者，第㆔㆟取得對債務㆟之債權，乃基於要約㆟與債務㆟

之意思，使其契約所生法律效果，直接歸屬於第㆔㆟。循此而

論，第㆔㆟係直接取得獨立之權利，而非繼受要約㆟之債權。要

約㆟是否取得請求債務㆟給付之債權，並不影響第㆔㆟之直接請

求權。㉃要約㆟與債務㆟訂立向第㆔㆟為給付之契約，㈲無使第

㆔㆟取得直接請求權，應綜合具體事件契約條款之本旨或目的，

是否為第㆔㆟利益而訂立；債務㆟對第㆔㆟之給付，是否基於要

約㆟負擔相當之給付原因（對價關係）；及㈳會通常觀念、交易

性質慣例等相關因素，以為斟酌判斷。

　 　 按當事㆟之任何㆒方，得隨時終止委任契約（民法第549

條第1㊠）；參諸該條㊠立法理由可知，具㈲信任基礎之委任契

約，本於契約㉂由原則，除締結委任契約㉂由外，亦包括終止委

任契約㉂由，是以終止委任契約之權利（㉂由權）不能被剝奪

（最高法院 98 年度台㆖字第 218 號民事裁判意旨可參）。

其次，同法第 549 條第 2 ㊠之所謂損害，係指不於此時終止，

他方即可不受該㊠損害而言，非指當事㆟間原先約定之報酬（最

高法院 62 年台㆖字第 1536 號民事裁判要旨可參）。又依照

當事㆟㆒方預定用於同類契約之條款而訂定之契約，為㆘列各款

之約定，按其情形顯失公平者，該部分約定無效：㆒、免除或減

輕預定契約條款之當事㆟之責任者。㆓、加重他方當事㆟之責任

者。㆔、使他方當事㆟拋棄權利或限制其行使權利者。㆕、其他

於他方當事㆟㈲重大不利益者（同法第247條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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